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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法谭

本报讯（通讯员 沈佳青 记者 袁玮）驾

校徐师傅要买房，没想到落入连环骗局，骗他

的人竟是一对父子。两人在没有商量的情况

下，用相同手法骗了徐师傅18万余元，父子俩

最终以诈骗罪获刑。

2020年10月，徐师傅结识了学员蔡某

哲，一来二去，两人熟络起来。在和蔡某哲闲

聊中，徐师傅得知对方是房产中介，便询问他

有关房产买卖的事情。

借着练车，蔡某哲带着徐师傅看了几处

环境优雅的商品房社区，还时不时向徐师傅

介绍购房流程。徐师傅感觉蔡某哲卖房很有

经验，“我正想买一套底楼的房子，有没有推

荐的？”“我手中正好有套高性价比的房子，是

套崇明别墅，面积有90平方米，我有渠道以内

部价购买，几十万就能买到，堪比‘白菜价’，

不过房源紧张，得先付定金5万元。”徐师傅不

想错过机会，当即相信了他，向蔡转账5万

元。蔡某哲便写了张收条给徐师傅。

没过多久，徐师傅又向蔡某哲询问低价

商铺，“我这里有便宜的商铺可以租，租金

6000元，现在就能租。”徐师傅没有过多怀疑

又转了6000元给蔡某哲，蔡某哲随后又写了

张使用权为10年的收据给徐师傅。没过多

久，蔡某哲告诉徐师傅房子的事基本可以定

下了，但要结清房款，需要再支付6.5万元，徐

师傅又照付了。

到了2021年1月，说好的房子迟迟没有

落实，徐师傅便不断询问蔡某哲。眼看事情就

要败露，蔡某哲不得不把“骗”徐师傅的事情告

诉父亲蔡某。原来蔡某哲并没有购房渠道，因

急需用钱，便骗了徐师傅，钱也挥霍一空。蔡某

对儿子说：“这件事你别管了，我来解决。”蔡某

哲以为父亲可以帮自己还钱，便不再多问。

为了“帮”儿子圆谎，蔡某心生一计。他

私下将徐师傅约出来：“我儿子说的崇明别墅

暂时买不了，但是现在外高桥有套便宜房子，

78平方米，内部价只要68万元，你要买吗？

要买就先付5万元定金。”徐师傅觉得自己已

经花钱了，不想错过机会，索性又向蔡某转了

5万元，蔡某同样写了张收条给徐师傅。此后

蔡某以买房需要打点、家里经济困难为由向

徐师傅索要共计9000元。

此后徐师傅不断催问蔡某外高桥房子的

事情，蔡某告诉徐师傅，现在崇明别墅又可以

买了，可以带他去看楼盘。于是徐师傅跟着

蔡某到崇明东滩的一处楼盘看了房子。“现在

房子要结算尾款，付完16800元，7月底就可

以交房。”徐师傅于是给蔡某转了钱，满心欢

喜等待交房日。

然而到了约定日期，房子依旧迟迟没有落

实，徐师傅便不断打电话催问蔡某，蔡某哄骗徐

师傅说要延迟交房，如果9月初交不了房，愿意

一次性连本带息还他32万元，还写了张字条给徐

师傅。但是到了9月中旬，徐师傅没有收到交房

通知，蔡某更是毫无音信。徐师傅这才决定报

警，蔡某父子随即落网。到案后两人如实供述

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原来蔡某瞒着儿子，继续

诓骗徐师傅，想用骗得的钱款拆东墙补西墙。

近日，经徐汇区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徐

汇法院依法以诈骗罪，分别判处被告人蔡某

哲有期徒刑3年9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判处

被告人蔡某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1

万元。

市民求助：
高女士祖母承租的公房遇到了征收，按

说高女士应该与父亲高某一样享受征收补
偿利益，但父亲与继母的做法令高女士非常
伤心。
高女士的祖母何女士在上海有一间公

房（以下简称“涉案房屋”），面积只有13.9平
方米。1983年 3月，高某与徐女士结婚，婚
后暂住徐女士娘家。次年，高女士出生，其
户口随母徐女士一起迁入涉案房屋。因涉
案房屋较小，高女士的祖母就把涉案房屋
交由儿子、儿媳居住，自己带着孙女高女士
在外租房住。1994 年 6 月，徐女士因病过
世。为照顾高某，祖母带着高女士搬回涉案
房屋居住。
2014年2月，高某与赵某再婚，遂对涉案

房屋进行装修，作为婚房入住，直至征收。高
女士2014年5月结婚，婚后居住在丈夫家的

商品房。2017年7月，高女士的祖母过世，承
租权人未做变更。
2021年8月，涉案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

高某代表该户与征收方签订了《征收补偿协
议》，该房屋拟补偿360余万元。高女士找父
亲和继母要求分割征收款时，遭到一致反
对，父亲和继母认为：首先，高女士虽户口在
册，但未在涉案房屋实际居住过，都是随祖
母在外租房居住，属于“空挂户口”；其次，高
女士他处有房，居住条件非常好，不应该被
认定为同住人。后父亲和继母瞒着高女士
领取了全部征收款，无论高女士怎么央求，
均不予理睬。
律师帮忙：
高女士找到我们咨询。我们全面了解了

案情，认为涉案的征收补偿利益应该在高某

与高女士之间均分。

首先，高女士的户口不属于“空挂户

口”。一般所说的“空挂户口”指的是户籍虽

在涉案房屋，但从未在涉案房屋实际居住

过。按照上海市的政策，“空挂户口”人员

不能被认定为同住人，也就不应该分得征收

补偿利益。高女士户口在册，从小就居住在

涉案房屋。退一步说，即便高女士的祖母已

过世，无法证明高女士在涉案房屋中实际居

住一年以上，但是她随祖母在他处租房居

住，也是家庭内部对居住房屋的合理安排，

不能据此排除高女士的同住人地位；涉案房

屋面积较小，居住困难，祖母带着高女士在

外租房居住也是常情。按照上海高院的有

关规定，因居住困难在外租房居住的人员，

仍应视为同住人；

其次，高女士在未成年时，其祖母为其安

排居住的地方，是对她的帮助，不能以此推断

高女士放弃了居住权益。未成年人的居住权

益随其父母，高女士的父亲在涉案房屋中有

居住权，高女士作为未成年人，也在涉案房屋

中有居住权；

第三，高女士婚后居住在其丈夫家的商

品房，不属于因“他处有房”而不能再次享受

征收利益的情形。按照上海高院的有关规

定，“他处有房”指的是在他处曾经享受过福

利性质的分房。至于高女士的继母赵某，因

其婚后并未将户口迁入涉案房屋，不属于同

住人，无权分得动迁款。

后高女士聘请我们为其代理诉讼，将父

亲和继母告上法庭。法院采纳了我们的意

见，认为高女士户口在册，其随父亲或随祖

母在外租房居住，是家庭内部对居住房屋

的合理安排，不可以此排除其同住人地位。

最终，法院判决两被告支付高女士征收款

的一半，即180余万元，案件以高女士的获

胜而终结。

“崇明别墅又可以买了”,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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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问题家长”依法带娃
我国首次就家庭教育专门立法 你讲我听

这天，彭先生在女儿的陪伴下，与亲家
谢先生一起找到我，让我帮他们调解看似
简单却又复杂的家庭矛盾。缘由是彭先生
的儿子小彭与谢先生的女儿小谢一起在国
外打工，小彭去年因病去世，现在骨灰还在
国外，彭先生要求把儿子的骨灰运回上海，
入土为安。
小彭与小谢原来在上海同一个单位上

班，小彭的师傅见小彭老实，便把小谢介绍
给小彭。两人从相识到相爱，得到双方父母
的认可，结婚后，小两口感情很好。没多久，
小两口办理了辞职手续，到国外打工。两人
在国外艰苦创业，事业有成。正当两人对未
来充满憧憬时，小彭不幸患了绝症，彭先生
心疼不已，提出让儿子回上海治疗，但遭儿
媳的婉拒。不过，小谢对小彭的治疗还是积
极的，想了不少办法。可惜虽经多方救治，
小彭还是去世了。小谢没跟上海的双方父
母商量，就把小彭葬在国外。为此，彭先生
夫妇多次与亲家谢先生夫妇商量，是否把小
彭的骨灰运回上海，但谢先生夫妇以女儿有权处
理小彭的后事为由，多次协商无果，双方因此还
发生了肢体冲突，最后惊动了110才得以收场。
无奈之下双方相约找到我，让我定夺。
现场，谢先生老泪纵横，十分动情地忆起

往事，引得彭先生号啕大哭，令人唏嘘。据谢
先生说，女儿与女婿感情很深，女婿不幸去世，
女儿也痛苦不已。只是想把丈夫的骨灰葬在
国外好陪伴自己，同时也方便吊唁。女儿在国
外为此事也很伤脑筋，本来中年丧偶已很痛

苦，还要为丈夫的骨灰烦恼。现在国外的
业务要靠女儿一个人操劳，还要抚养孩子，
所以她也不能回国来参加今天的调解，委
托父亲谢先生全权处理。
彭先生申辩道，小彭是家里独子，好不

容易事业有成，却病死他乡异国，白发人送
黑发人悲痛之极，现在连骨灰都看不到。
中国的风俗是入土为安，儿子骨灰葬在国
外，只有儿媳前往吊唁，自己和老伴年事已
高，且疾病缠身，不可能去国外吊唁。如果
葬在上海，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希望儿媳和
亲家能理解亲生父母的心情。
其实双方各有道理。我提出小谢可否

多为两位老人家考虑，把小彭骨灰放在上
海。谢先生说，这个问题在来之前也跟女
儿商量过，女儿提出本来骨灰已经葬在国
外，但考虑公婆的感受，她已经接受公婆的
意见，同意把丈夫的骨灰放在上海。但放
在上海牵涉到很多问题，墓地的选择、费
用，国外迁坟、骨灰盒的空运等，这些费用
希望公公婆婆能补贴一些。
这时，彭先生的女儿提出，哥哥去世

后，留下的财产从来没有过问过，全是嫂子
处理的。前年哥嫂请爸妈去国外玩，爸妈来去
飞机票都是自己出的。善解人意的彭先生表
示，过去的事就算了，儿媳对公婆还是蛮孝顺的，
自己和老伴在国外住了3个月，没有出一分钱。
现在儿子骨灰到上海入土为安，只要双方都接
受，墓地的选择他们来，费用大家各摊一半。这
时我提出，可否让小彭的骨灰一半留在国外，另
一半葬在上海，这样可以兼顾双方的感受，也省
去了迁坟的费用，大家表示可以考虑，一场争吵
终于化干戈为玉帛。 人民调解员 青云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 通讯员 王晓

丹）2022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

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次就家

庭教育专门立法，父母们开启了“依法带娃”

的时代。近日，普陀区检察院召开以“督促

监护，筑牢家庭保护篱笆”为主题的新闻发

布会，线上介绍该院持续完善督促监护工作

机制，构建“一个基地、二大抓手、三种类型、

四家联动”的工作体系，让问题父母“回炉”，

“缺位”家长“归位”，实现司法保护与家庭保

护无缝衔接的做法，并发布了典型案例。

组建“督促令观察员”队伍

2021年，普陀区检察院揭牌成立全市

首家集专业化、智慧化、多元化于一体的家

庭教育指导基地。基地运营一年来，先后督

促近80组涉案未成年人家庭落实监护责任。

普陀区检察院联合相关部门，建立辖

区家庭教育工作联动机制。同时组建一支

“督促令观察员”队伍，确保督促监护令履

行到位。

组建公益性指导服务

对“根本不想管”的家长开展“强制性”

家庭教育指导，向家长制发《督促监护令》

并制定个性化家庭指导方案；针对“想管不

会管”的家庭强化“引导性”家庭教育指导，

联合社工、教师、法学专家等力量，及时开

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针对“想管也能管”

的家庭拓展“普惠性”家庭教育指导。

普陀区检察院主动将未成年人司法保

护融入家庭保护，联合区教育局，针对不同

年龄段未成年人的特点，定期组织公益性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和实践活动。

家长履职孩子获新生

2020年5月，未成年人曹某某、王某

某、蔡某某在一家KTV喝酒唱歌，酒后借

故生事，以言语威胁和殴打的方式强行索

要未成年被害人王某扬人民币2000元，并

致被害人轻微伤。后三人将所得钱款分

赃。案发后，曹某某等三人均主动至公安

机关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

罚，赔偿被害人并取得谅解。

普陀区检察院经过社会调查，发现三

人均系离异家庭，亲子矛盾激烈，法治观念

淡薄，受不良朋友影响实施了犯罪行为。

普陀区检察院在对三名未成年人做出附条

件不起诉决定的同时，同步开展督促监护

工作。经帮教矫治，三名未成年人均顺利

考取大学，家庭关系得以修复。


